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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金茂律师事务所 

关于上海隧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致：上海隧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市金茂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上海隧道工程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公司”）的委托，委派吴伯庆律师、杨红良律师出席公司于 2026

年 6月 26日召开的上海隧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以下简称“股

东会”），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

公司股东会规则》等中国现行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下简称“法律、法规

和规范性文件”）及《上海隧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

程》”）的规定，就本次股东会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

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相关程序事宜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一、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 

2026年6月6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及证

券时报刊登《上海隧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通知》，

公布了本次股东会召开的日期、时间、地点、出席对象、参加现场会议登记办法、

审议事项、表决方式、联系方法等事项。  

公司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现场会议按照会议

通知内容召开，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了网络投票平

mailto:info@jinmao.com.cn


上海隧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年度股东会法律意见书 

 2 

台，网络投票的时间和方式与本次股东会的通知内容一致。  

经审核，本次股东会召开时间、地点及会议内容与通知和公告一致。公司发

出通知的时间、方式及通知内容均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

的相关规定，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本次股东会出席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 

1、出席会议的股东代表（股东及/或股东代理人，以下同） 

经查验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和股东代表的身份证明、持股凭证和授权委托

书，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代表资格，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 

2、经审核，除股东和股东代表出席本次股东会外，出席会议的人员还包括

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公司聘请的律师，该等人员均具备出席本次股东会

的合法资格。 

3、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人是公司董事会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符合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本次股东会未有股东提出新提案 

四、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表决程序 

经审核，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审议了议案，以现场投票的方式进

行了表决，并按《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进行了计票、监

票，当场公布表决结果。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方式和表决结果符合

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本次股东会网络投票的表决程序 

1、本次股东会网络投票系统的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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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公司关于召开本次股东会的通知等有关公告文件，公司股东除可以选择

现场投票的表决方式外，还可以采取网络投票的方式。在本次股东会上，公司通

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会网络投票系统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

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2、网络投票股东的资格以及重复投票的处理 

本次股东会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所有股东，均有权通过网络投票平台行使

表决权。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同一表决权

出现重复投票的，以第一次有效投票结果为准。 

3、网络投票的表决 

本次股东会网络投票的表决票数与现场投票的表决票数，均计入本次股东会

的表决权总数。 

基于网络投票股东资格系在其进行网络投票时，由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

进行认证，因此本所律师无法对网络投票股东资格进行确认。在参与网络投票的

股东资格均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有关规定的前提下，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会的网络投票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网络投票的公告、表决方式和表决结果的统计均合法有效。 

六、本次股东会表决结果 

本次股东会网络投票结束后，公司合并统计了表决结果，出席现场投票和参

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424名，持有公司 1,289,044,134股股份，占公

司总股本的 40.9989 %。 

本次股东会以记名投票与网络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公

司 2025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公司 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公司关于聘任

2026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公司关于 202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

2026 年 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公司 2026 年度投资计划额度及提请股

东会授权的议案》《公司股东会对董事会授权方案》《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薪酬管理制度》《公司董事 2025年度薪酬情况及 2026年度薪酬方案》《公司关

于补选第十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公司关于增补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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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其中，《公司关于 202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 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

易预计的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由出席会议的非关联股东所

持表决权过半数通过；《公司股东会对董事会授权方案》为特别决议事项，由出

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其他均属普通决议事项，由出席

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表决方式符合法律、法规和规

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七、结论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

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会议表

决程序、表决结果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

东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于 2026年 6月 26日签署，正本二份，无副本。 

（以下无正文，为签署页） 






